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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诏安工业园区、金都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县直各有关单位：
八仙茶是我省自建国以来由农业部认定的国家级乌龙茶新品种。为又好又快地推进八仙茶产业的发展，做大做强做优八仙茶产业，打好八仙茶品牌，实现茶农增收、茶企增效、财政增税，提升扶贫开发实效，经2017年第一次县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我县茶产业发展现状
诏安是八仙茶的发源地，是漳州的主要茶产区之一。茶产业是我县的农业支柱产业之一，也是传统产业和特色产业。截止2016年底，全县茶叶种植面积51729亩，采摘面积44464亩，年产量10625吨，年产值6.4亿元。其中，八仙茶面积和产量均占80%以上。全县茶叶主产乡镇有9个，主产村有40多个，茶叶面积和产量占全县95%以上。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白洋、建设、官陂、秀篆等乡镇，已形成了白洋乡汀洋、建设乡万石溪、官陂镇公田、秀篆镇礤岭等一批茶叶专业村。
全县茶叶从业人员（包括种植、加工、销售）有4万多人。全县茶叶初制厂300多家（包括家庭作坊），较具规模的加工企业有20多家。全县有专营销售茶庄、茶店100多家，茶艺馆8家。注册品牌商标20多个，工商登记的茶企业50多家（包括茶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现已有1家茶企业通过有机茶认证，2家通过绿色食品认证，1家通过无公害认证，7家通过SC认证。
历年来，诏安八仙茶产销比较稳定，没有出现产品积压、滞销现象，在茶叶销售过程中，低档茶慢销，中档茶好销，高档茶供不应求。茶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潮汕、广州、海陆丰、深圳、梅州等地区，本省福州、厦门、漳州也有销售，少部分销往北京、上海等地。
二、茶产业发展目标任务
以现代茶业为统领，逐步建立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保护茶园生态环境多样性，加快茶叶加工清洁化进程；新开垦茶园种植当家品种八仙茶为主，适量引进广东单枞系列品种和福建名优茶等，品种多样化合理搭配，以适应市场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促进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争取获得诏安八仙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
（二）2017年—2020年新建高标准茶园面积1.55万亩。每年新增茶园0.4—0.5万亩；新创茶叶知名品牌2-3个；新增茶企（场）3家以上；新增茶叶机械 10 台(套)以上。到 2020年，茶园总面积达6.5万亩以上、茶叶年产量达到1.5万吨以上、产值达8亿元以上。建成高效生态茶园18个，面积6000亩，大部分茶园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建设病虫害测报点9个；扩建16个日加工1000公斤茶青以上、加工设备先进，技术领先的清洁化茶叶大中型加工厂；建立国优八仙茶茶树良种育苗基地3个。
（三）培养出一批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2家，市级龙头企业3-5家。
（四）打造出“诏安八仙乌龙茶”“诏安八仙功夫红茶”等知名品牌，使诏安八仙茶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五）立足诏安富硒资源特色，大力发展富硒八仙茶特色优势产业，打造一批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中国生态富硒八仙茶生产基地和现代茶产业示范基地、示范企业。
（六）延长提升茶业产业链。扶持2-3家茶叶加工器具、机械设备、包装等生产加工企业，提高茶业附加值。
（七）加强茶叶交易平台建设，壮大营销队伍建设，完善茶叶物流基础设施，提高茶叶市场流通效率。建立农业部门、茶业企业和生产基地为一体的信息化系统，为茶农和企业及时提供茶叶生产经营的信息服务。
（八）倡导形成诏安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日常办公接待饮用八仙茶的氛围，增强诏安八仙茶品牌推广意识。
三、八仙茶产业发展扶持措施
为推进八仙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八仙茶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县政府每年安排农业发展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扶持八仙茶产业发展。
（一）新茶园建设
1.种植要求
新开垦茶园要在缓坡地沿等高线修筑水平梯田，茶树种植方式可根据山地条件选择单行条列式或双行条列式。茶园每亩栽植茶苗1000株以上。根据种植方式，在茶行上挖种植沟，要求沟深60cm左右，施足有机肥或矿物、植物肥料，复土一个月后便可栽植茶苗。
2.补助标准
对新开发相对集中连片种植10-50亩，且符合种植规格标准的茶园，经验收合格每亩一次性给予500元种苗补助；集中连片种植50亩以上，且符合种植规格标准的茶园，经验收合格每亩一次性给予600元种苗补助。
（二）现代茶园建设
根据“规划科学、梯层等高、路网硬化、园地植树、梯壁留草、自动灌溉”的原则开展茶园建设。
1.茶园生态建设
做到“山顶戴帽，山腰结带，山脚穿鞋”。一是在茶园顶部、周围种植乔木防护林，林间栽种灌木树种；二是在茶园干道、支道旁种植行道树，行道树之间种植灌木型植物、草本植物或禾本科匍匐性植物进行绿化，增加生物多样性；三是在茶园空闲处种植乔木型或小乔木型绿化树；四是茶园梯壁种草留草，或套种平托花生、百喜草、圆叶决明、爬地兰等绿肥。
2.生态茶园套种珍贵或乡土树种
（1）建设规模：连片面积不少于5亩。
（2）苗木规格：采用苗高≥1.5米的容器苗。
（3）补植密度：茶园每亩套种珍贵树种≥25株，且分布均匀，人工措施到位；套种的苗木5年内不能移植，5年以后可以移植，但要按不低于上述标准进行补植，确保补植套种成林后郁闭度达0.2以上。
（4）推荐套种树种为：香樟、桂花、醉香含笑、罗汉松、降香黄檀、沉香、南方红豆杉、樱花、含笑、印度辣木等。
（5）补助标准：生态茶园套种珍贵或乡土树种符合规定，经验收成活率达90%及以上，每亩补助500元。
3.茶园基础设施建设
（1）完善茶园道路建设，茶园要求集中连片，面积在50亩以上。茶园道路进行硬化，达到晴雨畅通的标准，干支道宽度3.5米以上，水泥硬化宽度2.7米以上、厚度13厘米以上。步道宽度0.8米以上，采用水泥硬化（厚度8厘米以上）或鹅卵石等硬化；采用防腐木（5厘米厚）建造步道、宽度应1米以上。在空旷地或田林交界处，平均每3亩茶园建立一个约3立方米蓄水池或蓄水坑，做到有水能蓄、涝时能排、旱时能灌。
（2）补助标准：①硬化茶园干支道16万元/公里；②步道5万元/公里；采用防腐木（5厘米厚）建造、宽度1米以上的茶园步道，每公里补助10万元；③茶园蓄水池400元/立方米。
（三）茶叶初制加工厂清洁化改造
1.改造内容要求
（1）初制厂生产环境清洁化。重点对车间内地面、墙体、门窗等按照食品加工场地卫生要求进行更新改造，对车间内排湿、排汽、防蝇、防虫、防鼠设备等进行完善与更新。同时对厂区周边环境进行整治，达到道路便捷、环境绿化、厂区美化的标准。
（2）茶叶加工燃料清洁化。重点推广使用电、气等可再生洁净能源。
（3）茶厂加工设备清洁化。使用清洁、卫生、安全的加工机具设备。
（4）茶叶加工流程清洁化。推广离地晒青、凉青技术与设备，推行加工环节的不落地、连续化、自动化。
（5）建章立制，实现加工标准化。建立与完善加工技术规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登记茶青来源，为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
（6）生产人员清洁化。加强员工生产卫生知识培训，统一着装，并按SC认证管理体系要求进行全程卫生质量管理。
2.补助范围和标准
新建或改建厂房面积300-800平方米，每个茶叶初制厂补助20万元；新建或改建厂房面积800平方米以上，每个初制厂补助30万元。厂区环境整治由企业自筹资金解决。以柴、煤为主要燃料的初制厂不列入补助范围。（纳入补助范围的茶叶初制厂，按2014年福建省现代农业〈茶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要求进行申报、实施、组织验收）。
（四）更新茶叶加工设备
购买茶叶机械单台（套）10万元以上，按照茶业企业所购机械款额的30%，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60万元。（纳入补助范围的茶业企业，按2016年福建省现代农业〈茶业〉省级资金项目要求进行申报、实施、组织验收）。
（五）茶叶品牌营销建设
1.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市知名商标称号的茶叶品牌，除享受《中共诏安县委 诏安县人民政府印发诏安县关于深入推进品牌战略实施意见的通知》（诏委〔2012〕88号）规定的奖励外，县政府再分别给予10万元、2万元、0.5万元的奖励。
2.对茶业企业进行无公害、绿色食品、新的有机茶申报认证，在认证机构颁发认证书后，给予无公害20元/亩、绿色食品40元/亩、有机茶150元/亩的一次性奖励。
3.新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茶业企业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
4.积极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农产品展销活动，一次性给予补助1-2万元；积极参加国内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八仙茶产品展销活动，经县八仙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同意，政府根据参展地点远近和参展费用情况，每场次给予企业补助0.3-1万元。
5. 凡在大中城市设立八仙茶茶叶专卖店或分公司，店面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经营时间一年以上，每家专卖店或分公司给予推广奖励5万元，以提高我县八仙茶的知名度，促进外销。
6. 鼓励茶业企业争创龙头企业，对获得省级龙头企业称号且总部设在我县的茶业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对获得市级龙头企业称号的茶业企业，一次性给予3万元奖励；对获得县级龙头企业称号的茶业企业，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
7. 鼓励茶业企业在市级以上新闻、网络、电视等媒体做产品宣传广告，宣传八仙茶产业公共性的广告费用由政府统一承担；企业自身做产品广告的，经县八仙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核准，政府给予企业投入广告费用30%以下的一次性补助。
8. 鼓励茶业企业自主创新，加强与科研机构、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对八仙茶加工技术深入研究，有新的技术突破，如研发八仙茶保健品、八仙茶罐装饮料、八仙茶茶多酚提取等科技产品，研发新产品得到省、市科研部门科技成果认定或获得产品技术专利的，在享受政府原有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
9.鼓励茶业企业研发、创新八仙茶茶叶包装，提高我县茶叶产品的知名度，扩大我县茶叶的销路，提升我县茶文化品位。对八仙茶茶叶包装获得外包装设计专利的，在享受政府原有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
10.为宣传推介诏安八仙茶品牌，促进诏安茶产业健康发展，县政府决定每年举办诏安县八仙茶茶王赛，并对获奖个人及茶业企业颁发奖金、奖牌、证书。
11.对八仙茶产业发展有特殊贡献的，经县八仙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研究，可另行予以奖励。
（六）国家相关部门抽检到茶叶产品不合格的企业，三年内一律不予享受以上扶持奖励补助。
（七）各茶业企业及个人要实事求是申报扶持补助，如有弄虚作假的，取消当年补助资格，三年内不得申报与农业相关的一切项目补助，并追究其相关责任。
四、扶持对象
本地茶农、茶业企业、茶厂（场）、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协会。
以上八仙茶产业发展扶持项目不得多头申报、重复补助，项目由县农业局会同县财政局制定具体验收、审核办法并组织验收，县财政实行专项补助，做到专款专用。
本实施意见自2017年3 月起实施，至2020年12月终止。以前政策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以本实施意见为准。本实施意见由县农业局（农办）负责解释。
 
附件：诏安县八仙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诏安县人民政府
　2017年3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诏安县八仙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窦希铭   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陈应华   县人大副主任
林惠溪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黄朝晖   县政府办主任
陈梅生   县农业局局长、农办主任
许喜光   县财政局局长
谢德祥   县发改局局长
陈惠明   县经信局局长
吴梦晖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沈镇溪   县林业局局长
林惠生   县水利局局长
沈建明   县富硒办常务副主任
李祥微   团县委书记
胡伟义   县茶叶协会会长
沈林春   梅洲乡乡长
沈丽武   西潭镇镇长
吕新国   白洋乡乡长
陈 曦   建设乡乡长
林琦志   红星乡乡长
张海潮   太平镇镇长
吕自信   霞葛镇镇长
林少聪   官陂镇镇长
黄子好   秀篆镇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县农业局。
办公室主任：陈梅生（兼）；
副 主 任：吴溪生（县农办主任科员）、胡伟义；
办公室成员：吴俊光、黄云勇、沈吉昌、吴文昊、沈虹；
联系电话：3358014，邮箱：zaxjz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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